 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學員請假單

年    月    日填
	研習班別
	          

	請假學員姓    名
	
	座號
	

	服務機關學    校
	
	職稱
	

	請假事由
	

	請假起訖時    間
	自   月   日   時   分第   節起
迄   月   日   時   分第   節止
	合計
	 日

   節

	備註：
一、除特殊班期外，學員依班期訓期之不同得請假時數規定如下：

1.訓期30小時(含)以下者，請假不超過上課總時數四分之一。

2.訓期30小時以上者，請假不超過上課總時數五分之一。
二、學員受訓期間請假時數及曠課情形，由本中心彙整後函送其服務單位列入勤惰登記，研習時數並依實際上課時數計算之。



